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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我省医疗保障领域数字化
改革，根据国家和浙江省医疗保障局统一部
署，我市将停止使用现有的医保信息系统，
切换上线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浙江省

“智慧医保”平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暂停期间涉及哪些渠道和单位
答：涉及单位：市本级和各区县医保经

办机构，各乡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站），各医保业务相关银行网点，全市
所有定点医药机构，“南太湖健康保”商业补
充医疗保险承办机构等。

涉及渠道：浙江政务服务网、浙里办
APP、国家医保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南太
湖健康保”参保程序、企业网上申报系统、医
保业务相关的“一件事”联办等线上和自助
机等办理渠道。

二、智慧医保平台上线业务会涉及哪些
问题

答：会导致业务经办（窗口）从2022年1
月30日17时-2022年2月14日24时，暂停
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关系转移接
续、转外就医、出国出境带药和门诊慢特病
等各类就医备案、医疗费用零星报销、生育
保险待遇核准支付等所有业务。暂停税务
部门到账业务、“南太湖健康保”参保个人账
户缴费业务（含浙江政务服务网、网上办事
大厅医保业务经办、承担各类医保业务相关
银行业务经办，浙里办APP、综合自助机、支
付宝、微信等应用中医保业务查询与办理，
以及对外数据共享和“一件事”联办、长三角
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平台等）。

（一）实时刷卡结算类
1.暂停医保实时刷卡（包含医保电子凭

证）包括哪些范围？
答：会导致 2022 年 2 月 10 日 23 时-

2022年2月14日24时，暂停医保实时结算
（含医保电子凭证），包括本地、省市异地、跨
省异地的门诊、住院、购药、互联网诊疗等所
有医保实时交易结算。

2.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医保实时刷卡？
答：2022年2月15日0时起，正式启用

浙江省“智慧医保”平台，逐步恢复本地、异
地所有医保实时交易结算，提供医保实时刷
卡服务。

3.暂停期间去医院门诊就医怎么办？
答：本地门诊：
实时结算停机期间门诊费用需患者全

额垫付。其中，在湖州市本地定点医疗机构
发生的门诊费用，在新系统上线后，患者垫
付的医疗费用可通过到就诊医疗机构退费
补刷方式进行医保结算。为不影响患者就
医负担，各医疗机构应主动配合患者做好停
机期间垫付费用的退费补刷工作。

异地门诊：
非本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门诊费用，

患者可于2022年2月15日后（最迟在2022
年12月31日之前），携带发票原件（含电子
票据）、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等材料到参
保地医保经办窗口或所在乡镇（街道）医疗
费用结报点办理手工报销。

4.暂停期间去医院住院怎么办？
答：本地住院：
（1）原医保结算系统停机前符合出院条件

的参保人员，可直接办理医保出院结算手续。
（2）对于在原医保结算系统停机前入

院，需连续长期住院的患者，应在停机前办
理一次医保出院结算，再以自费入院，待“智
慧医保”上线后转为医保入院。

（3）为减少医保结算次数，减轻医保信
息系统及经办压力，对于2022年2月1日后
新入院且预计停机后方可出院的患者，可直
接办理自费入院，待“智慧医保”上线后再转
为医保入院。

（4）因特殊情况需在停机期间出院结算
的，由参保人先行垫付医疗费用，于2022年
2月15日后（最迟在2022年 12月31日之
前）携带医疗费票据原件（含电子票据）、医
疗费用清单、出院小结、社保卡（含医保电子
凭证或身份证）、本人银行卡等材料到参保
地医保经办窗口或所在乡镇（街道）医疗费
用结报点办理手工报销。

异地住院：
湖州市参保人员停机期间在市内外异地

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就医结算的，费用需全额
垫付，凭发票等按湖州市规定报销。市内异
地住院的湖州市参保人员，停机前要全部办
理一次出院结算；需继续住院治疗的先自费
入院，待新系统上线后再自费转医保结算；因
此导致支付两次住院起付线的，由参保地经
办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协调处理。新系统可支
持跨省住院结算及省内异地住院结算（需取
消原在院信息重新办理住院再结算）。

5.暂停期间需要办理转外就医怎么办？
答：业务经办停机期间，参保人员需去

外地定点医院门诊或住院就医的，视作已规
范办理备案手续，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

（二）参保征缴类
1.业务经办停机期间，可去哪里办理职

工医疗保险参保缴费？
答：业务经办停机期间，仍可在税务部

门正常办理医保缴费业务。因受停机影响，
在2022年1月30日至2022年2月15日期
间符合条件未能办理参保的人员，允许在
2022年2月28日前补办。在此期间窗口受
理材料后即视同参保，参保日期按照受理日
期计算，待缴费到账后，医保待遇按相关政
策进行确认。

2.业务经办停机期间，可去哪里办理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答：业务经办停机期间，2022年度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缴费业务暂停，对
符合参保条件的人员，于2022年2月15日
起办理。

3.业务经办（窗口）什么时候恢复办理
业务？

答：2022年2月15日起，市本级和各区
县医保经办机构，各乡镇（街道）、村（社区）
便民服务中心（站）等线下窗口业务恢复，线
上业务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4.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全省集中启用新
的浙江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那么原来的浙江
医保公共服务平台还能登陆吗？

答：原“湖州市医疗保险网上申报系统”
调整为“浙江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如需申
报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业务，需注册新的浙
江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新的全省统一浙江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登陆地址：https://zhyb.ybj.zj.gov.cn/#/
Index，登陆方式：浙江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单位登陆—浙江政务服务网账号登陆-选择
单位，进入网上办事大厅,选择更多服务。

5.用人单位以前已经在政务服务网上
注册过，办医保业务网上申报时还需要重新
注册吗？

答：不需要。用人单位在政务服务网上
注册的，均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账号登
陆或者数字证书登陆浙江医保公共服务平
台, 进入单位网厅。

6.医疗保险系统全省集中后医保费征
收模式有变化吗？

答：用人单位医疗保险费征收模式有变

化，职工个人部分以及单位部分医疗保险费
征收模式仅可由税务征收。

7.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全省集中后，参保
单位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查询缴费明细等信息？

答：我市纳入全省统一医保信息系统
后，单位登陆浙江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可查询
单位参保人员信息查询、单位缴费明细信息
查询、职工参保证明查询打印等。

8.省内跨市就业需要办理医疗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吗？

答：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全省集中后，参保
人员省内跨区域就业的，医疗保险关系还需
个人在政务2.0和浙里办app办理转移，等系
统完善后逐步实行退休前省内一次归集。

9.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全省集中后有哪
些途径可自助办理医保业务？

答：参保人员在浙里办APP、浙江医保
公共服务平台办理相关个人医保业务。如
需要查询参保缴费信息、个人参保信息、个
人账户明细查询等，可在浙里办APP，在线
查询及下载、打印。

10.新开办企业在哪个平台申请单位新
参保登记？

答：新开办企业只能在窗口申请办理新
单位参保登记。

11.通过窗口办理单位新参保登记后，
首次员工参保以及后续员工参保怎么办理？

答：职工参续保登记可在浙江医保公共
服务平台进行统一申报。

12.一件事业务如何办理？
答：所有外部事项如“出生一件事”、“参

保一件事”、“公务员一件事”、“事业人员一
件事”、“社会工作者一件事”、“公民信息变
更一件事”、“退休一件事”、“逝者身后一件
事”等目前无法通过原渠道进行系统接收办
理，涉及相关“一件事”企事业单位可以通过

“浙江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或所在地的医保
经办机构线下进行参保登记及变更等业务
办理；城乡居民参保登记、退休等业务可以
在所在地的医保经办机构通过线上传递材
料或者直接线下办理。

（三）定点管理类
新的定点医疗机构申请怎么办理？
答：智慧医保上线后，政务2.0上的医疗

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单位）和零售药店
申请定点协议管理（单位）事项无法使用，需
要医药机构通过线下递交申请或快递寄送。

（四）个账管理类
省智慧医保系统上线后，对于个人账户

使用，有什么变化？
答：规范职工历年个人账户使用。历年

个人账户限治疗疾病发生的医疗费用，主要
指自费及超过医保限定支付范围的药品、诊
疗项目、医用材料等费用。不可用于滋补品、
保健品及非功能性整形美容等费用，参保人
员若发生上述费用，定点医药机构应与参保
人现金结算，不得使用医保卡刷卡结算。

三、其他有关事项
1.省智慧医保系统上线后，代配药品有

什么变化？
答：1月30日起不再办理代配证业务，

原持有代配证的代配人员，停止使用代配
证。如需为其他人代为配药的，请代配人填
写《湖州市医保代配药承诺书》，定点医药机
构留存。

2.医院就诊，“医后付”不可使用了，怎
么办？

答：由于系统升级改造，原有“医后付”
功能暂时不能使用，请按照正常医保就医流
程，就诊结算。待后续系统升级改造完毕
后，将再次开放“医后付”功能。

3.暂停之前会有短信提醒吗？
答：会有的，湖州市医疗保障局会提前

下发短信。
4.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了解详情？
答：停机期间全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提

供咨询服务。如确需办理业务的，可以选择
线下窗口提交材料，待医保业务恢复后再进
行办理。如有疑问，可电话咨询我市各级医
保部门，也可关注“湖州市医疗保障局”网站
及市、区县医保局微信公众号了解有关详
情。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参保人员、相关
单位和社会各界谅解。

5.有相关的咨询电话吗？
各级医保部门电话：
市本级：2210385（参保）、2021734（结算）
吴兴区：2551362（参保）、2289364（结算）
南浔区：3023051（参保）、3023219（结算）
德清县：8286203（参保）、8280297（结算）
长兴县：6024847（参保）、6223125（结算）
安吉县：5026776（参保）、5021357（结算）
6.前期公布的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

以本通知为准。
湖州市医疗保障局

浙江省“智慧医保”平台湖州上线问与答


